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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报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

地建设总结的通知 

 

 

各重点研究基地： 

为系统总结“十二五”期间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

究基地建设情况，做好“十三五”基地建设规划，决定开展

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总结工作，现就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结内容 

1.基地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2.基地建设绩效情况，包括承担项目、发表成果、学科

团队建设、获得科研成果奖励、推动地区、院校改革发展情

况、服务教育决策、社会效益等情况。 

3.基地建设经验 

二、总结要求 

1.凡第 1-6 批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均须按要



求提交总结材料； 

2.总结材料文字部分控制在五千字左右，要求事实、数

据准确无误，文字通顺； 

3.总结材料的时间范围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2010 年以后批准的基地，从批准之日起）； 

4.各基地须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前上报加盖单位公章

纸质版材料一份（总结，附表），并将总结材料电子版发送

到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办公用邮箱。 

三、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沈阳

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 249 号），邮编 110034； 

电子信箱：86903499@163.com 

联系人：张德诚（024-86896402）。 

 

 

附件 1：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总结报告文

本框架 

附件 2：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总结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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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 

建设总结报告文本框架 

一、前言 

基地简介：基地的主要职责、研究方向布局；自 2010

年 1 月 1 日以来（2010 年以后批准的基地，从批准之日起）

的基础数据包括基地学科带头人、主要团队成员等的介绍。 

二、建设工作情况 

围绕基地建设目标和建设规划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开

展各方面工作情况。 

三、基地建设效绩情况 

1.主持省级及以上重大项目情况，其中： 

国家级项目：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 

省部级项目：指省社科基金项目、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包括重大咨询课题、重点研究基地课

题、年度立项课题,以及研究生教育、学校安全教育、基础

教育改革、省青年科研骨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专项课

题）、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省社科联项目及国家级学会

项目等。 

2.高水平成果发表情况，包括基地成员第一作者在



CSSCI 收录期刊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以及出

版学术专著数量。 

3.学科团队建设情况，包括：基地成员中获得长江学者、

国家杰青、千人计划、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百千

万人才、攀登学者、特聘教授等高层次人才情况。 

4.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励情况，其中： 

国家级成果奖：指全国教育科学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及其他相同级别的奖励； 

省部级奖励：指省政府哲学社科成果奖、省科技进步奖、

省教学成果奖、省教育科学成果奖、国家级学会奖励等。 

5.推动地区、院校改革发展情况，包括基地依托单位获

得国家及省级重点学科、国家级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和研究生学位点等。 

6.服务教育决策情况 

为省级、市级教育决策服务情况，包括调研报告、决策

咨询建议、文件起草等。 

7.社会效益情况 

教育科研成果转化推广、获得新闻媒体宣传及基地所在

部门获得的省级以上政府部门授予的荣誉称号等。 

三、基地建设经验、存在的问题及今后举措 

基地在平台建设、团队建设、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

经费保障、推动地区或院校改革发展等方面积累的经验。 


